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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地政士(代書)普考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考試試題解答 
 

一、民法上規定之過失有幾種？請分別說明其意義並比較其責任之輕重。又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為限。

茲所稱過失，係指何種過失？ 

答：(一)所謂「過失」，指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不注意，即行為人違反注意

義務，而未避免損害結果之發生。過失以其欠缺注意之程度不同，可分為： 

1.重大過失：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者。即僅需輕微之注意即可避免損害，竟怠於注意。 

2.具體輕過失：欠缺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即以債務人處理自己一定事務向來所用 

之注為判斷有無過失之標準。 

3.抽象輕過失：欠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即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 

意之人之注意，為判斷有無過失之標準。 

(二)債務人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其責任最輕，如須對抽象輕過失負責，則責任最重。有關決定

責任輕重之標準如下： 

1.依法律規定。 

2.由當事人約定。但重大過失責任不得預先免除(民法第 222 條)，亦即債務人最低限度應就

重大過失負責。 

3.法律無規定且契約亦未約定時，則依事件之特性，有無給予債務人利益，以資酌定(民法

第 220 條) 。例如受寄人之注意義務，無償時，以處理自己事務之注意為標準；有償時，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標準(民法第 590 條)。 

(三)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表意人對於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須以表意人無過失為要件。本條所謂「過

失」，實務採具體輕過失；惟學者通說見解則採抽象輕過失，認為較能兼顧當事人之利益。 

（解答詳見全國補習班地政士上課講義第 36 頁、97 頁） 

二、甲、乙共有土地一筆，應有部份甲為五分之四，乙為五分之一。請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一)該筆共有土地被丙無權占有，乙可否單獨提起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 

(二)甲請求分割共有物，因與乙無法達成協議，遂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法院判決，該共有物土地

分配予甲，並命甲補償新臺幣 100 萬元予乙，乙對於甲之補償金債權，民法設有何種保障機制？ 

答：(一)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復共有物之請求，僅得

為共有人全體利益為之(民法第 821 條)。本條所謂「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指所有人的請求

權，包括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之物上請求權及因相鄰關係而生之各種權利例如袋地通行權

等。其次但書所謂「回復共有物之請求」，則指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之所有物返還

請求權而言。 

本題甲、乙共有之土地被丙無權占有，依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乙可單獨對丙提起請求返還共

有物之訴，惟其訴之聲明應求為命被告丙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始為合法之起訴。 

(二)不動產裁判分割，在原物分配兼金錢補償或未受原物分配之情形下，民法第 824 條之 1 對於

受金錢補償之共有人，設有保障債權之機制如下： 

1.應受金錢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金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不動產，有法定抵押權。 

2.該項法定抵押權應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申請登記；且其次序優先於同條第 2 項但 

書因裁判分割而移存於特定應有部分之抵押權。 

        本題甲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經法院判決共有土地分配予甲並命甲補償 100 萬元予乙，乙

就其補償金債權，對於甲所分得之土地有法定抵押權，該法定抵押權應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

併申請登記。（解答詳見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考前猜題大全第 1-114 頁） 

三、甲死亡後，留有財產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但也負有債務 300 萬元，其繼承人有子女乙、丙

兩人。設甲生前曾因乙之分居贈與 60 萬元，並立有遺囑對丁遺贈 200 萬元。請問乙、丙若以遺贈侵

害其特留分行使扣減權時，乙、丙與丁就甲之遺產各得若干數額？ 

答：(一)甲之繼承人為乙、丙：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為當然繼承人外，其順序為：(1)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母，(3)兄弟姊



妹，(4)祖父母(民法第 1138 條)。題示乙、丙係甲之子女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屬第一順

序之繼承人，故由乙、丙共同繼承。 

(二)乙、丙之法定應繼分各二分之一： 

同一順序繼承人之應繼分按人數平均繼承(民法第 1141 條)。題示乙、丙均本於直系血親卑

親屬之地位為同一順序繼承人，其法定應繼分應平均，即各二分之一。 

(三)甲之應繼遺產總額為 260 萬元，乙、丙如按應繼分分配各得 70 萬元及 130 萬元： 

1.依民法第 1173 條規定，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

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

產。該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此即為生前特種贈

與之歸扣。 

2.本題甲生前曾因乙分居贈與 60 萬元，應加入繼承開始時甲所有之遺產中，為應繼遺產。

故甲之應繼遺產為 500 萬元減 300 萬元負債加上乙因分居獲贈與之 60 萬元，等於 260 萬

元。又因乙、丙之法定應繼分各二分之一，如按法定應繼分分配遺產，乙於歸扣生前特

種贈與 60 萬元後應取得 70 萬元遺產，丙則取得 130 萬元遺產。 

(四)甲生前立遺囑對丁遺贈 200 萬元，侵害乙、丙之特留分，乙、丙得行使扣減權： 

1.被繼承人須為繼承人保留，而不得以遺囑處分之一部分遺產，稱之為特留分。繼承人應得

特留分之比例為：(1)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及配偶之特留分均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2)

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之三分之一(民法第 1223 條)。另特留分，係以積極

遺產總額加上生前特種贈與扣除債務後，剩餘之財產為計算標準(民法第 1224 條)。應得特

留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數不足者，得按其不足之數由遺贈財產

扣減之(民法第 1225 條)。 

2.題示甲生前立遺囑對丁遺贈 200 萬元，如將價所遺之積極遺產 200 萬元遺贈丁，乙丙將無

法獲得遺產分配，故須計算乙、丙之特留分，以確認侵害特留分之數額。因乙、丙均為甲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特留分均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即甲之應繼遺產 260 萬元之四分之

一，乙丙特留分各 65 萬元。 

3.對繼承人乙：乙受生前特種贈與 60 萬元，其特留分 65 萬元，因遺贈不足 5 萬元，應由遺

贈財產扣減之。 

4.對繼承人丙：因遺贈財產為 200 萬元，丙已無剩餘財產可繼承，其特留分 65 萬元應全部由

遺贈財產扣減之。 

(五)結論：綜合前述，甲死亡時所留財產於清償債務後留下遺產 200 萬元，由乙繼承取得 5 萬元、

丙繼承取得 65 萬元，丁則受遺贈 130 萬元。 

（解答詳見全國補習班地政士考前猜題大全第 1-153 頁） 

四、何謂公益信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那些情形下，對於公益信託之受託人得處新臺幣 2 萬元以

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答：(一)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益為目的之信託

(信託法第 69 條)。故公益信託必須具有公益性，茲就條文列舉項目分述如下： 

1.慈善：一般指救濟貧困而言。舉凡對貧困者給予生活費、安養、照護等，皆屬之。換言之，

凡有關社會福利事項，均可解釋為慈善。 

2.文化：指社會由野蠻進化到文明，其間所作的努力成果表現於社會各方面者，包括科學、

藝術、宗教、道德、法律、風俗、習慣等之綜合體，稱之。 

3.學術：指學問和藝術。學問重在真理之追求，屬理性的；藝術則重在心靈之表現，屬感性

的。二者皆關人類文化，自有其重疊部分。 

4.技藝：指具有技術性之事物，包括美術、科學乃至於工業技術。 

5.宗教：指在人的內心相信絕對神靈之存在，並藉此獲得精神上之安慰。基於信仰之自由，

宗教種類具有多樣性，但由於公益性之要求，宗教不得違背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6.祭祀：指祭拜神靈或祖先之儀式。惟祭祀必須具有公益性始能設立公益信託，故所稱之祭

祀，指社會大眾皆能參加者而言，不包括限定特定個人或家族始能參與之祭祀。 

7.其他公益目的：乃為因應環境變遷所作概括規定。所謂公共利益，即表明應具公益性。 

(二)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

下罰鍰： 

1.帳簿、財產目錄或收支計算表有不實之記載。 

2.拒絕、妨礙或規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檢查。 

3.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不實之申報或隱瞞事實。 

4.怠於公告或為不實之公告。 

5.違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解答詳見全國補習班地政士上課講義第 25 頁） 


